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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

第 206 号提案协办意见的函

自治区农业农村厅：

现就工商联提出的《关于增强我区农村产业基础 推进乡村

振兴战略实施的提案》，提出如下协办意见：

一、确权登记工作

（一）宅基地确权登记。2017 年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农村宅

基地“房地一体”确权登记工作进行安排部署，自治区自然资源

厅高度重视、迅速行动，指导各市、县（区）扎实推进农村宅基

地“房地一体”确权登记工作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截至 2021

年 5 月底，全区共有宅基地 92.7 万宗，已完成“房地一体”地籍

调查 91.5 万宗，完成率达 98.7%；符合登记发证条件的 62.8 万宗，

已登记发证 59.45 万宗，登记发证率 94.66%。因自发移民、无权

属来源等原因不具备登记发证条件的 29.9 万宗。今年，按照自治

区土地权安排部署，我厅正在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工

作，目前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：一是指导市、县（区）开展不符

合登记条件的宅基地基础信息再调查再摸底工作，基本摸清了一

户多宅、无权属来源、自发移民占用等不符合登记要求的宅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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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，分类建立工作台账。二是坚持问题导向、需求导向，在深

入学习自然资源部和自治区党委相关文件、借鉴外省经验做法的

基础上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制定了解决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有

关问题的政策措施，目前形成了审议稿。

（二）山林地确权登记。前期，我厅组织对全区林权登记情

况进行调研，我区林权登记发证主要有：一是按照集体林权制度

改革（把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）要求发

放的林权证；二是自然保护区、国有林场发放的林权证；三是以

家庭承包以外的方式承包“四荒地”、使用“国有荒地”营造林木

发放的林权证。据自治区林草局统计，截至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

前，全区已确权国有林场 68.22 万公顷，核发林权证 78 本；已确

权集体林地面积 96.31 万公顷，核发林权证 540333 本，基本摸清

了林权登记情况。同时通过调研也发现了林权登记还存在一些主

要问题，主要是林权档案资料数字化程度较低、整合难度大，“地

类重叠、一地多证”较为普遍等问题，与不动产登记要求差距很

大。今年，结合山林权改革，我厅启动了林权数据整合工作，已

制定数据整合方案，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底图，将原有

林权登记发证四至界限逐个落宗，最大化利用原林权登记数据资

料，对数据内容缺失、格式不符的，结合现有档案资料及时采集

和补录，逐步建立原有林权登记“一张图”。同时按照自然资源部

的要求，在数据资料整合过渡期，指导市、县（区）建立内部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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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办理机制，按照“办理一宗、调取一宗、整合一宗、入库一宗”

的方式，做好林权登登记正常办理。

二、农村土地盘活利用工作

根据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推进土地权改革总体部署和自

然资源部支持宁夏建设先行区意见精神，我厅积极开展农村集体

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，按照入市需求集中、工作基础好、土

地管理水平高等标准，推荐银川市兴庆区、石嘴山市惠农区、吴

忠市盐池县、固原市隆德县、中卫市中宁县为试点县（市、区），

并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纳入年度土地权改革目标任

务，通盘考虑、统筹安排推进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1 年 6 月 18 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确权登记局 0951-59621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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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，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8 日印发


